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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絡電話：02-21910189#7204 編號：05-060 

 

有關在肯亞涉嫌詐騙之 5名國人遭遣送至中國大陸之回應 

 

法務部對於肯亞於臺北時間今(8)日凌晨將已經法院判決

無罪且命令遣返臺灣之國人，竟違反判決而同意大陸要求送往

大陸，此一侵犯我人民權益及司法管轄權，政治凌駕司法之作

為，表達嚴正抗議。另對於大陸雖為打擊電信詐騙，但未知會

我方、與我協商、運用各種力量使肯亞政府違反法院判決做出

將臺籍 5名嫌犯交予大陸而強行帶走我人民，損害兩岸合作與

信賴基礎，亦深表遺憾並提出嚴正抗議。 

 

今臺籍嫌疑人已被大陸帶回，法務部要求大陸從速安排臺

籍嫌犯家屬探視，確實保障臺籍嫌犯之人權及其等訴訟法上權

益，尤其有關選任辯護人之權利，並以公平、公正，合法之方

式進行本案之調查。 

 

對於兩岸涉第三地電信詐騙案件，本部呼籲大陸應珍惜過

去對於此類案件透過協商累積的結果，重申應依前二次協商共

識基礎，就海外跨境電信詐騙或類此管轄競合之案件，採取事

前通報，先共同偵辦，再協商訴追等措施；並在兩岸共同打擊

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架構下，儘速持續進行良性溝通與對話，

經由協商解決管轄及相關問題，以有效打擊犯罪。 

 


